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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新化林場(以下簡稱本場)為保育森林資

源並配合教學，便利師生實驗研究實習，實現示範經營及推廣森林育樂，並維護環境美

化清潔、加強場地設施品質，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第

5目，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進入本場參訪者，須先繳納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以下簡稱入園清潔費)及育樂設施使用

費(包含停車費)。 

使用寄宿設備者須先行繳納寄宿清潔及維護費(以下簡稱寄宿費)，其已繳納之入園清潔

費及停車費可折抵之。 

使用本場之場地者應繳納場地費。 

第三條 本場之入園清潔費分為全票、半票、特惠票、年度會員卡票及免費，其收費方式如下

（憑相關證件或健保卡）： 

一、全票 

一般遊客。 

二、半票 

(一)本校校友。 

(二)滿6歲以上各級學校學生。 

(三) 30人以上購買全票之團體。 

(四)設籍於臺南市之居民。 

三、特惠票 

(一)年滿65歲(含)以上長者。 

(二)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之志工。 

(三)未滿6歲以下幼童。 

(四)本校(含附農、附中)教職員工生(含退休人員)。 

(五)各級學校森林及相關科系師生前來本場參觀實習，並經本處同意者。  

(六)設籍於臺南市新化區之居民。 

四、年度會員卡 

一般民眾皆可購買，舊會員續申辦隔年會員卡及5人以上同時購買享優待價。 

五、免費 

(一) 前來本場接洽公務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 經本處處長或其授權人專案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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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前述人員不屬於本場之旅客平安保險範圍。 

(三)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之陪伴者一人，由本場提供入園證明，

納入旅客平安保險範圍。 

第四條  本場之停車費分為大型車(10人座以上)、小型車(9人座以下及重型機車)及機車，以次收

費。前來本場接洽公務並持有證明文件者或經本處處長或其授權人專案核准者得以免

費。 

第五條 本場之寄宿費分假日、非假日，收費以日計。假日係指星期五、星期六、國定例假日(不
含最後一天)及其前一天，其餘為非假日。 

寄宿費之收費標準及優惠方式如下： 
一、一般遊客 

假日照定價收費、非假日照定價8折收費。 
二、本校教職員工生(含退休)、學生及校友(憑服務證、學生證、校友證) 

(一)本校教職員工：假日照定價8折收費、非假日照定價6折收費。 
(二)校友：假日照定價9折收費、非假日照定價7折收費。 

三、團體優待 
(一)教育部所屬機關單位假日照定價9折收費、非假日照定價6折收費。 
(二)其他非屬教育部體系之公務機關，假日照定價9折收費、非假日照定價7折收費。 
(三)訂房10間以上，假日照訂價8折收費，非假日照訂價6折收費。 

四、學生實習 
(一) 學生實習應由該單位函文本處。 
(二)學生實習門票以保險票收費。 
(三)學生實習寄宿費用以日計之，且不含早餐；帶領實習之老師寄宿免費；本場對學

生實習之寄宿空間有權調配之。 
(四)學生實習寄宿費用之優惠折數如下： 

A.本校森林科系必修林場實習課程2折 
B.外校森林科系必修林場實習課程3折 
C.本校農資院科系4折 
D.本校非農資院科系5折 
E.外校非森林科系6折 

(五)學生實習若符合或有利於本處管理實驗林，實現示範經營及推廣之目的，或協助

森林資源調查者，其收費方式由本處專案核准。 
五、其他 

(一)非假日連續寄宿3日以上者，照定價5折收費。 
(二)與本處具有經營合作、策略聯盟者，依合約規定收費。 
(三)本校及本處辦理學術、推廣等活動，其收費方式由本處專案核准。 
(四)本處志工假日寄宿照訂價8折收費，非假日寄宿照訂價6折收費。 
(五)經由處長或其授權人專案同意優待者，依其同意優待標準收費。 

第六條 本場之場地費，分為研習教室及戶外場地，以節計算費用，場地使用範圍由林場規範

之。其收費標準及優惠如下: 
一、假日依定價收費、非假日依定價8折收費。 
二、教育相關單位及設籍台南市之機關、團體，假日定價8折收費、非假日定價6折收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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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由處長或其授權人專案同意優待者，依其同意優待標準收費。 
第七條 本場之場地設備使用時間如下： 

一、進入本場參訪者(僅繳交入園清潔費及停車費者)，其使用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
止。 

二、使用本場寄宿設備者(繳交寄宿費者)，其1日之使用時間為下午3時至隔天上午11時
止。連續數日使用者，則以當日下午3時至退房之日上午11時止。 

三、使用本場場地者(繳交場地費)，每節使用時間為3小時，不足3小時以3小時計收。 
四、本場場地設備如經由本處專案核准使用時間者，則依其專案內容使用之。 

第八條  本辦法各項費用之價格，由本處訂定並現場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場場地設備使用之管理規定如下： 
一、凡使用場地設備者，除於契約中另有詳訂外，不得有營利行為。 
二、使用場地設備者，如涉及下列情形，應立即停止其使用權，且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行為違背國策或政府法令者。 
(二)行為違背社會善良風俗或干擾公共秩序者。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不符者。 
(四)將場地設備擅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五)活動嚴重損及場地安全、設備完整者。 
(六)產生其他任何輿論不容之事實者。 

三、進入本場不得攜帶寵物，禁止於本場內生火煮食、賭博、酗酒喧嘩等行為。 
四、非本場開放區域或開放使用時間，擅自使用者，本場有權利請使用者離開，並依情

節輕重報警處理。因擅自使用自招危難，由使用人自行負責。 
五、本場為自然森林生態場域，進入本場者應留意自身安全，並留意本場設立之警告標

誌。本場區禁止攀折花木或捕捉野生動物，但經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場各場地設備，使用者應善盡愛護之責任，使用後應完整歸還，如有毀損應照價

賠償，使用前後不可擅自隨意亂丟廢棄物。 
七、使用寄宿設備者負有保管房門鑰匙之責任，如有遺失需照價賠償。 
八、進入本場，貴重物品請自行妥為保管，本場不負責任何保管責任。 
九、本場各場地設備，如遇停電、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導致影響使用活動之

進行，本場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十、本場如因特殊情況，必須臨時收回已同意使用之場地設備，得事先通知使用者，在

合情合理之原則下，以退費方式請求收回場地設備。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